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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6_B3_95_E7_c36_51186.htm 第六章 行政强制执行 一

、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是使用强制措施

实现行政法义务的国家执行制度。 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具体

授权为根据； 第二，当事人没有充分及时履行行政法义务是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第三，行政强制执

行的目的是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者达到义务被履行的同一

状态，因此它不同于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应当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先动员后强制的原则；第二，优

先选择轻微方式的原则 1、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 （1）行政

机关 少数情况下；（2）人民法院 多数情况下 限制人身的行

政强制措施主要手段包括：强制带离现场、盘问、强制传唤

和讯问、强制约束、人身扣留、强制检疫检查、强制隔离治

疗、强制戒毒；对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查封、扣押

、冻结。 2、 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行政机关有强制执行权的，

当事人申请复议或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

在几种情况下需停止执行。 在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而由法

院执行的情况下，当事人起诉的，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停

止执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不停止执行：（1）涉及公共利益

的；（2）行政给付 二、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行政强制执行

分为间接执行和直接执行，间接强制包括代履行和执行罚。 

１、代履行 代履行是指义务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由他

人代为履行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代为履



行或者委托第三人代为履行，向义务人征收代履行费用的强

制执行制度。代履行主要适用于该行政法义务属于可以由他

人代替履行的作为义务，例如排除障碍、强制拆除等。对于

不能够由他人替代的义务和不作为义务，特别是与人身有关

的义务，不能适用代履行。典型：违章建筑 ２、执行罚 执行

罚，是指义务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由行政机关迫使义

务人缴纳强制金以促使其履行义务的强制行政制度。执行罚

主要适用于当事人不履行不作为义务、不可由他人替代的义

务。典型：税务中的滞纳金 ３、直接强制 直接强制是行政机

关直接对义务人的人身或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以实现行政法

义务的制度。它的适用条件是使用间接强制难以达到义务履

行目的；无法采用或没有必要采用间接强制的情形。对财物

的直接强制主要是拍卖、划拨；对人身自由的直接强制 如行

政扣留，行政拘留，劳动教养，驱逐出境属于行政处罚。 三

、 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１、义务履行监督和执行保全 在决定

实施强制执行前，行政主管机关应当充分行使监督检查权，

以确定义务履行状况及其法律性质，为确定实施行政强制执

行提供必要根据。 如果发现义务人在义务履行期限到来前可

能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强制执行标的物或以其他方法规

避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责令义务人提供担保，或者采

取扣押、查封财产、暂停支付等保全措施。 ２、行政强制执

行的告诫和决定 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应当作出正式行政

强制执行决定。在作出正式强制执行决以前，如果义务人在

义务履行期限到来前尚未履行义务，行政机关准备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前，必须首先向义务人发出告诫，要求其自行履行

义务，并使其了解可能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内容和后果。 ３、



强制措施的实施 根据已经生效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行政

机关可以将强制措施付诸实施。实施强制措施不得进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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